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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学生资助补助经费转移支付 2023 年度绩效自评报告

一、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

中央下达本省学生资助补助经费转移支付预算和绩效目标情况，

2023 年度，根据《安徽省财政厅 安徽省教育厅 安徽省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厅关于下达 2023 年学生资助补助经费预算的通知》（皖财

教〔2023〕525 号），中央财政拨付学生资助补助经费中央资金 239.6

万元，省级配套资金 63.5 万元，中央未下达绩效目标，根据本省实

际情况自行制定绩效目标。

二、绩效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2023 年度学生资助补助经费中央补助资金 239.6 万元和地方资

金补助资金 63.5 万元全额到位。

2、资金执行情况分析

2023 年度学生资助补助经费中央补助执行数 239.6 万元，执行

率 100%，用于支付奖学金助学金。

（二）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1、分配科学性。根据政策要求，严格考核，按需分配。

2、下达及时性。根据政策要求，及时准确下达。

3、拨付合规性。根据政策要求 100%合规拨付。

4、使用规范性。根据政策要求 100%规范使用。

5、执行准确性。根据政策要求 100%准确执行。

6、预算绩效管理情况。根据政策要求，预算绩效准确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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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支出责任履行情况。根据政策要求，严格责任履行，落实考

核责任。

（三）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年初设定总体绩效目标：1、高中及以上阶段各项国家资助政策

按规定得到落实﹔2、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基本学习生活需要，学

生和家长满意度不断提高;3、激励引导高校学生应征入伍，为退役士

兵接受高等教育提供更多机会，提升就业竞争力。

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已全部完成。

（四）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绩效评价原则、评价指标体系、评价方法、评价标准等。

我院根据《《安徽省财政厅转发财政部关于开展 2023 年度中央对

地方转移支付预算执行情况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皖财绩〔2024〕

155 号）等文件要求，对 2023 年度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预算执行情

况进行绩效评价，并成立项目支出绩效评价小组，具体由财务部门牵

头，各相关部门积极配合完成此项工作。

1、评价方法

评价小组与相关职能科室联系，通过听介绍、看资料、实地检查

和分析、对比等多种形式开展评价。

（1）听取相关职能科室情况介绍。

（2）查看单位原始账证资料；收集相关制度、措施和管理办法等

资料；了解项目实施与管理情况等。

（3）采用比较法、因素分析法等，对相关定量指标与实际进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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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审核完成情况。

绩效评价标准：绩效评价标准通常包括计划标准、行业标准、历

史标准等，用于对绩效指标全年实际完成情况进行比较。

2、绩效评价工作过程

为做好评价工作，评价工作组通过制订工作实施方案，收集资料，

根据实际情况设计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并开展绩效评价工作。

（1）评价依据

a、预算法、会计法等财政、财务管理相关法律法规。

b、《安徽省财政厅转发财政部关于开展 2023 年度中央对地方转

移支付预算执行情况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皖财绩〔2024〕155 号）

的通知等。

（2）绩效评价内容、指标的确定

对我院 2023 年度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预算执行情况绩效评价，设

定评价指标。一是项目产出指标，设置二级指标 2 个，三级指标 5 个。

二是效益指标，设置二级指标 1 个，三级指标 2 个。三是满意度指标，

设置二级指标 1 个，三级指标 2个。

3、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产出—数量指标”设定指标为按下达名额申报拨付高职

国家奖学金奖励人数。经审核：我校全年按下达名额拨付高职国家奖

学金奖励人数 2 人。

（2）“产出—数量指标”设定指标为按下达名额，约为在校生

3.3%专科生国家励志奖学金资助人数，经审核：我校专科生国家励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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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学金资助面 73人，约为在校生人数 3.35%。

（3）“产出—数量指标”设定指标为高中及以上阶段应受助学

生受助比例达 100%，经审核：我校全年实际高中及以上阶段受助学

生受助比例达 100%。

（4）“产出—数量指标”设定指标为退役士兵考入高校应受助

学生受助比例达 100%，经审核：我校全年实际退役士兵考入高校受

助学生受助比例达 100%。

（5）“产出—时效指标”设定指标为奖助学金按规定及时发放

达 100%，经审核：我校奖助学金按规定及时发放。

（6）“效益—社会效益指标”设定指标为是否在普通高中及中

职国家助学金名额分配时，结合实际向脱贫地区倾斜。经审核：我校

在为中职类学院，国家助学金名额分配时，结合实际向脱贫地区倾斜。

（7）“效益—社会效益指标”设定指标为是否在本专科国家助

学金名额分配时，对以农林水地矿油核等学科专业为主的高校予以适

当倾斜，经审核：我校在为电气类学院，国家助学金名额分配时，对

我校予以了适当倾斜。

（8）“满意度—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设定指标为学生满意度

≥85%，经调查：2023 年度受助学生对学生资助补助经费转移支付满

意度达 94%。

（9）“满意度—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设定指标为家长满意度

≥85%，经调查：2023 年度受助学生家长对学生资助补助经费转移支

付满意度达 90%。



5

三、偏离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2023 年度我校按照设定的绩效目标责任，保质保量完成，无偏

离指标的情况。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按相关文件规定对本次自评结果在校内门户网站公开。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六、附件

转移支付区域（项目）绩效目标自评表。


